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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万福何许人也？
坐在我面前的刘万福，如果素描

起来，寥寥几笔勾勒的，一定是一位
思想者眉宇间的深邃、目光里的凝
思、神情里的沉着，以及浑身上下显
露的知性、睿智和干练的智者形象。
不久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了
他的大作《律行天下》，这本书被出版
社评为“十佳畅销好书”，又被国家图
书馆采购收藏。读其书，更读其人。
刘万福的大半部人生，都浓缩在《律
行天下》里。全书的五个部分，“路”
是历程，“思”是辨析，“案”是律政，

“评”是衡量，“悟”是通达。读《律行
天下》，就是读刘万福，抑或，读刘万
福，不得不读《律行天下》。

刘万福是滁州籍的农家子弟。
凭着难以想象的坚强意志，凭着永不
言败的奋斗信念，凭着孜孜不倦的求
学态度，凭着把生命融入事业的顽强
和执着，硬是从医学中专起步，完成
了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的连跳，横
跨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国学、
管理学、教育学七个学科，成为国内
名闻遐迩的法律专家和一级律师。
他办理的刑事、民事、行政及非诉讼
等各类案件将近1800件，其中数十起
案件因推动中国法治进步，被中央电
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中国律
师》《今日中国》（英文版）、《人民法院
报》及澳大利亚《人报》等众多中外媒
体广泛报道。在他的律师生涯中，创
造了多个第一，不仅让圈内人士刮目
相看，也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他
在江苏省会南京创办了第一家个人
律师事务所——“江苏刘万福律师事
务所”；代理全国首例“性权利”精神
赔偿案件取得胜诉，被海外媒体评价
为“划时代的判决”“彰显中国法治进
步”；代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状告

“120”特种行业责任赔偿案件，这场
诉讼直接引发了全国“120”体制机制
变革和重塑，拯救了无数病人的生
命。因其对法治建设作出的突出贡
献和成就，江苏省司法厅和江苏省律
师协会联合授予他“江苏省十佳律
师”称号。

（一）
学行天下

刘万福出生在安徽省滁州市北部
三十公里处的明光市张八岭镇。童年
时光和少年时代，留给他的最深记忆，
就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长期的营

养不良，导致他身体孱弱，曾因贫血昏
倒在学校操场上。贫穷和苦难，愈发
磨砺他的意志，对书本和知识的渴求，
到了痴迷忘我地步。常常就着昏暗的
煤油灯光看书学习到深更半夜，被父
母催促睡觉还恋恋不舍。暑假期间，
参加队里的劳动，休息间隙，他就趴在
地上赶写作业。1981年，他以远超重
点高中的分数，进入一所中专卫校学
习。三年之后，他被分配到地区防疫
部门工作，从事全地区环境卫生监督
和检测。这期间，他撰写的有关调查
报告，被省里评为优秀论文。这样下
去，刘万福的人生轨迹就可以沿着体
制规划好的路线平稳而安逸前行，而
他却选择了另一条挑战自我、挖掘潜
能的突围之路。

1986 年，他报名参加法律专业自
学考试。经过三年炼狱般的苦读，顺
利拿到法律专科毕业证。1990年，他
又趁热打铁，报名参加全国律师资格
统一考试，以超出分数线30多分的成
绩一举博得国家律师资格。1993年，
继续参加法律本科自学考试，于1998
年毕业，并被授予法学学士学位。为
了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1998
年，他参加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
生班学习；2000 年，参加了中国社科
院“心理学”专业学习；2009 年，参加
了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班学习；
2010 年参加了东南大学高级工商管
理硕士研究生班学习，被授予硕士学
位；2018年考入马来西亚亚洲城市大
学 DBA 学习，三年后获得博士学位。
其间，他还前往美国福特汉姆大学、
德国下萨克森州管理学院游学，到香
港大学培训班深造。

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自己身
体力行，还为女儿树立了楷模。女
儿一路读到博士，毕业于美国马里
兰大学法学专业。先后考取纽约律
师资格、新泽西州律师证、美国联邦
法院出庭证，拥有中、美两国双重律
师执业资格。

学行天下，学必所得。刘万福从

1993 年获得律师执业资格开始，到

1994年，就获批四级律师，1998年晋升

三级律师，2005 年被评为二级律师，

2011年跃居一级律师，达到业内最高

职称。2012年至今，被南京农业大学

聘为兼职教授。2006年底，以他的名

字命名的个人制律师事务所——江苏

刘万福律师事务所正式成立，这是当

年江苏省直38家律师事务所中唯一一

家个人律师事务所，具有开创性、标志

性意义。

（二）
法行天下

在刘万福三十年的律师生涯中，
办理将近1800起各类案件。要是把这
些卷宗草草翻阅一遍，无疑也是个浩
大的工程。而无论哪个案件，无不倾
注刘万福大量心血、汗水、智慧和力
量。可以想象和揣摩，刘万福为了这
些案件，夜以继日地阅卷，马不停蹄地
奔波，历经艰难地会见，千辛万苦地取
证，蛛丝马迹地搜寻，绞尽脑汁地思
索，唇枪舌剑地交锋，据理力争地辩
论，以及受到的种种白眼、刁难、推诿、
敌视，乃至人身攻击，当然也会有陷
阱、构陷和诱惑。无论案件有多么复
杂、多么疑难、多么严峻，刘万福只要
一接手，就会全力以赴、殚精竭虑。他
认为，国家的法律构架设计，律师是不
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是法治国家的
应有之义。律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利，才能彰显法律的公平价值和文明
的正义力量。

在刘万福的《律行天下》里，他精
心挑选了有代表性的32个典型案例，
我逐一研读，觉得个个精彩纷呈，件件
值得称道。不少案件，有的是开创性
的“第一”“首例”，有的是“具有划时代
意义”，有的则直接触发相关法律法规
的修订和完善，有的极大推动中国法
治的进步和提升。限于篇幅，这里只
能列举一二，从中窥一斑而知全豹。

首次状告“120案件”：
触发特种行业体制机制纠错

2001 年 5 月 29 日上午，南京知名
高校教授夫妇的32岁儿子在家突发疾
病。女教授先后3次拨打“120”求救，
可救护车却在半小时后才姗姗来迟，
而教授夫妇的居所距离急救中心仅有
1.3 公里路程。前来的医生并没有采
取积极救治措施，收取120元出诊费，
开了一份死亡证明就离开了。悲痛之
余，教授夫妇慕名找到万福，委托其作
为代理人处理此案，刘律师在充分调
查证据材料的基础上，代理教授夫妇
将“120”告上了法庭。这是国内首起
状告“120”特种行业责任赔偿案件，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

刘万福在诉状中指出：打这场官
司不仅仅是为教授儿子讨还公道，也
是为当年600万南京市民的“生命绿色

通道”要一个说法。在法庭上，刘万福
运用大量证据，全面、科学地分析并指
出，本案中的“120”急救中心由于其设
施、观念和制度上的陈旧、落后及违
法，不能及时行使自己的职责救出病
人，反而因为延误救治导致病人死亡
的事实，表明“120”过错十分明显，依
法应当整改并承担相应责任。这不仅
是为了教授夫妇，同样也是为了避免
这类悲剧再次发生。

刘万福的代理意见，受到法院高
度重视。法院判决书明确指出：这起
案件的意义，不仅是维护教授夫妇的
合法权利，对现行医疗急救系统的设
施、观念及制度的审视就是对生命的
尊重和文明的促进，更重要的是，全社
会每个需要医疗急救的人都将从此案
中受益。案件审理期间，中央电视台

《东方时空》特邀刘万福作为《时空连
线》嘉宾，节目在央视一套、二套、四套
连续播出。这起案件，直接触发“120”
体制机制的改革乃至重塑。当地卫生
行政部门对官司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
行了全面整改，引入竞争机制、加强内
部管理，建立全市急救网络、增加设备
等。全国各地纷纷仿效南京急救系统
分散急救点，确保居民十分钟内得到

“120”急救的科学改革，完善了“120”
体制机制。

首例“性权利”精神赔偿案件：
推动中国法治人性化进程

对于含蓄内敛的中国人来说，“性”
似乎是一个让人难以启齿的词汇和话
题。在六朝古都南京，刘万福就鼓励一
位“性权利”受到侵害的女性勇敢站了
出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开
启了“性权利”精神赔偿的先河。

案件并不复杂：2001年4月27日，
南京市某单位垃圾自卸车在倒车时将
滁州去南京打工的张某撞倒，致使张
某左骨盆骨折，尿道断裂，经多家司法
鉴定，性功能完全丧失。刘万福在代
理案件后，说服张某妻子接受他的特
别代理，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与丈夫
一起为自己的幸福去讨回公道。审理
案件的法官全部接受了刘律师的人性
化科学观点，判决被告在赔偿张某10
多万元经济损失的同时，赔偿了张某
妻子王某精神损害赔偿金1万元。一
审法院判决后，被告方没有提起上诉，
此判决书就此生效。

这场维护妇女权利的特殊官司霎
时轰动了社会，在中外法学界、性学界
引起了巨大反响，被称为“划时代的判

决”。澳大利亚《人报》以此案为例，证
明中国法治人性化进步。《中国妇女
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法院报》《知
音》杂志、上海东方电视台等国内媒体
均作了连篇累牍报道。本案被中国检
察学会评为“2002 年度中国民事审判
十大重大影响案件”之第二位，称其为
最具“人性化”的判决。司法部和全国
律师协会开办的《律师视点》电视节目
专门派出编导记者到南京采访刘律
师，制作《性权利》专题片在全国播放，
香港《凤凰卫视》将此片向全世界转
播。这起全国首例“性权利”胜诉案，
后来被全国众多大学法学院系研究生
作为经典案例研究学习。

这件载入中国法治和法律史册的
案件，不仅仅是刘万福和张某夫妇三
个人的成功，更是中国司法审判的重
要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司法文明
人性化在实践中的显著进步。

（三）
德行天下

刘万福的执业理念，可以理解和
概括为他所倡导、践行和坚守的“德行
天下”。

2004 年，陕西省丹凤县一名身有
残疾的青年沈某来宁打工，其凭借自己
拉面好手艺，在南京市某区某条街道上
租房开起了拉面馆。当地人裴某，欲强
行占用沈某的小屋。沈某不从，受到裴
某殴打，奋起反抗中致裴某重度颅脑损
伤。结果，沈某被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

提起公诉。身无分文的沈某家父找到
刘万福请求帮助，刘万福毅然决定免费
为沈某提供法律援助。结果沈某被判
处5个月拘役，很快得到释放了，而裴
某被追究法律责任。

像这种为经济困难者提供法律援
助、免费代理官司以及象征性收费的
事情，在刘万福律师事务所里已经司
空见惯、不胜枚举。为更方便、更周到
地服务广大群众，刘万福律师事务所
开通了“400”免费服务热线，为全国听
众提供免费咨询。一次，一位讨薪打
工者咨询刘万福后，拿着他的名片去
讨要工钱，欠薪方看到名片，乖乖地付
给了讨薪者薪酬。类似案例，发生数
十起。“刘大律师的名片值钱”，这是在
南京打工圈子里流传的一句话。刘万
福还十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扶困济
危，捐资助学，处处奉献一个律政人的
爱心。2012年，在南京农业大学成立
110周年之际，他在人文与社会发展学
院法律系设立了“刘万福奖学金”，以
支持和鼓励品学兼优的年轻学子。这
一设立，就坚持了十年之久。

刘万福一直对“人性”与“灵魂”进
行深入的思考。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务实简朴、清静无为深以为然。作为
知名大律师，他并不缺钱，却在南京租
房而居，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一日三餐
米饭馒头足矣。他倡导低碳、环保、绿
色的生活方式，认为很符合“大道至
简，道法自然”的理念。在“俭以养德”
等观点的不断熏陶下，简单、纯朴的生
活让他的身心处于宽松祥和的状态，
内心坦荡，无欲则刚，以一个纯真、纯
朴、纯粹的人的形象，站立在天地间。

刘万福：推动中国法治
进步的滁州籍律师

——写在“江苏省十佳律师”刘万福著作《律行天下》出版之际
□冰 青

在市区定居得久了，有时与身边的朋友
聊起祖籍来，一问人家祖籍是哪的，不少人都
答“苏州”。再问问他们的家族是什么时候迁
过来的，都说是明朝初期。人家这么说，确实
有据可查，明初苏州的这一次人口迁徙史称

“洪武赶散”，这批苏州人迁徙到江淮地区是
朱元璋夺得天下后，因为仇恨支持张士诚的
苏州富户，也因为江淮地区连年战争而十室
九空，便将苏州地区的不少富户以及农工商
儒迁徙过来了。

我是在天长市下辖的一个叫“铜城”的古
镇上长大的。这个镇位于苏皖两省交界处，
离高邮湖的西北岸不远。我们镇上同样也有
不少外来人口。

我家住在镇东头一个叫“草巷口”的巷道
里，这条巷子的东端有一大片空地，1949年前
陆陆续续有外来人口在此建房定居。他们的
房屋建得低矮简陋，布局也凌乱，东一户西一

家的。除少数土著建了瓦屋乃至宅院夹在其
间外，外来的人家多建草屋，墙壁是黄土垒
的。就像我国当代作家、高邮籍人士汪曾祺
先生在一篇小说里所描述的“院墙下半截是
砖砌的，上半截是泥夯的”那样，屋顶多用麦
秸稻草或茅草苫的。也有外来户连草屋也建
不起，就搭芦席棚子住。

与市区不同的是，这里不少外来户是从
苏中地区“下五镇”迁徙来的。在历史上，“下
五镇”是指高邮湖边西北乡的五个集镇——
闵家桥集、塔儿集、夹沟集、太平集和横荡桥
集。这个称谓在清初就有了，嘉庆年间编纂
的《高邮州志》已明确载入了这五个集的名称
和方位。

“集”又称“镇”，历史上一般集镇规模大的
称“镇”，规模小的称“集”。这五个集后来就演
变成金沟集、塔儿集、闵家桥集、银集和涂沟
集，现在隶属于金湖县。1949年后，我国的行

政区划有所调整。1958年4月，原属高邮县的
闵塔区（含“下五镇”）划属宝应县。1959年10
月，金湖县设立后，闵塔区划属金湖县。

这些人家迁徙到铜城镇来的缘由是因为
水灾，淮河在金湖县穿境而过泄入高邮湖进
入长江，“下五镇”就坐落在淮河入湖口附
近。历史上黄淮交汇没少给淮河下游的人民
带来灾难，据《金湖县志》记载，从明嘉靖元年
（1522）起，到清咸丰五年（1855）的333年间，
共发生大水灾118次，水灾之间还夹着旱灾。
水灾频发一直是“下五镇”百姓的心腹之患。
而铜城镇地势相对高耸，基本没有大的水
灾。“下五镇”人民灾后四处谋生时，落户在

“音相近、习相同”而相距不远的铜城镇便不
足为奇了。“抗战”时期，铜城镇是淮南路东抗
日根据地的中心，人民安居，商业兴旺，人们
都称铜城为小上海。不仅“下五镇”，就连周
边的盱眙、洪泽、淮安、宝应（淮宝）以及里下

河地区的百姓都有来铜城落户的。
因灾而来的人家多是破产户，他们大多

一担箩筐就挑起了全部家当，吃奶的孩子前
抱后背，大些的孩子坐在筐内。也有推独轮
车来的，搭船走水路来的，这些外逃谋生的人
家来了，镇上就多了一些行当。有挑“八根
系”（代指箩筐）的货郎，有吹着竖笛收鹅毛鸭
毛的，有挑着担子边收破烂边卖麦芽糖的，有
挑着剃头挑子的剃头佬，有卖洋红洋绿颜料
的，有皮匠、篾匠、铁匠，有人开磨坊，有人弹
棉花，还有人当算命先生、阴阳先生……五行
八作的都有。

以上这些讲的都是 1949 年前的事了，
1949年后政府带领人民兴修水利，彻底根治
了水患，“下五镇”的人民安居乐业，再也不用
因水灾而逃难了，如果再有从人“下五镇”那
边来定居，多是工作分配或结亲而来。我于
20世纪70年代在铜城中学上学期间，一位姓

闵的老师给我们授过课，他就是“下五镇”里
的闵家桥人。

说起结亲，有嫁过去的也有娶过来的。
我有一位堂侄女嫁到闵家桥，去年她家建
了别墅，家中早有了小汽车，日子过得滋润
着呢。

有“下五镇”，还有“上五镇”。“上五镇”和
“下五镇”的区分其实就是地势的高低之分
——西北高，东南低。在“下五镇”西北边的
大几十里范围内，分别有黎城镇、铜城镇、东
阳镇、马坝镇、永丰镇这五个镇。这五个镇现
在分别隶属于金湖、盱眙、天长三地，其中黎
城为金湖县的城关镇，永丰镇原隶属于盱眙
县，现为金湖县戴楼镇永丰村。马坝、东阳隶
属于盱眙县。东阳镇可是个有名的地方，它
曾是汉朝时的东阳郡府所在地，人称“东阳
城”，历史上著名的“陈婴起义”就发生在这
里，陈婴就是当时东阳县的“县令史”。

下 五 镇
□李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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